附件

河东新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责任清单(试行)

本清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的通知》(国办发〔2016〕 88号)、《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分工的通知》(安委〔2015〕5号)、《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川委发〔2017〕 21号)、《中共四川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四川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明确第一批省级有关部门(单位)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工作职责的通知》(川编办发〔2017〕 120 号)、《中共四川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四川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明确第二批省级有关部门(单位)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工作职责的通知》(川编办发〔2017〕127号)、《中共四川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四川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明确第三批省级有关部门(单位)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工作职责的通知》(川编办发〔2017〕 157号)、《四川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在全省推行安全生产清单管理工作的通知》(川安办〔2017〕37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编制。

一、新区党工委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责任清单

(一)认真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上级关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

(二)将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纳入新区党工委重要议事日程，定期听取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汇报，及时研究部署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

(三)将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纳入河东新区各级党工委、党总支、党支部以及管委会、街道办事处（管理办公室）和行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并认真组织实施。

(四)将危险化学品领域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方针政策作为新区中心组学习和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纳入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良好氛围。

(五)组织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围绕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开展相关活动，引导广大群众广泛参与、主动支持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

(六)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队伍建设，配齐配强领导班子，充实安全生产监管和执法力量。

(七)加强对下级党组织和同级党组织有关部门履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职责的督促检查，支持（街道办事处、管理办公室)以及相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建立健全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奖惩机制。

二、新区管委会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一)加强对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组织、督促、支持各有关部门、单位依法履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及时协调解决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二)完善新区管委会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系，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及其专门执法机构队伍建设，充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执法机构力量，健全激励保障机制，保证相关工作的有效实施。

(三)将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指标体系，实施安全生产综合目标管理、考核。

(四)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安全健康意识。

(五)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财政对隐患治理的投入。

(六)建立完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组织指挥体系，对本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实施备案管理。

(七)依法组织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科学调查并妥善处理事故。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三、河东新区分管领导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一）职责清单

1.督促、检查街道办事处（管理办公室）和相关部门工作开展情况落实《四川省安全生产“党政同责”暂行规定》、《遂宁市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实施办法(试行)》，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落实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责任，落实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特殊重点时段危险化学品安全管控等重点工作，落实清单制管理工作等情况;

2.督促指导街道办事处（管理办公室）和相关部门对危险化学品企业适时开展“打非治违”活动，开展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大检查;

3.指导街道办事处（管理办公室）和相关部门开展化工企业关闭退出工作;

4.检查街道办事处（管理办公室）和相关部门及危险化学品企业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落实情况和监管能力建设情况;

5.帮助指导街道办事处（管理办公室）和相关部门关于危险化学品企业及时解决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二）工作建议清单

1.根据新区安委会主任委托，主持召开新区安委会全体会议;

召集有关部门专题研究部署有关安全生产重大事项;

2.将安全生产工作与政法工作相结合，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报告，督促有关部门支持保障安全生产工作；

3.适时督导检查重点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工作;

4.完成新区党工委、管委会交办的其他安全生产工作事项。

四、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主要责任单位(部门)职责清单

（一）河东新区应急分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1.应急分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责任清单

（1）负责新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承担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

（2）监督检查相关行业生产经营单位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及其安全生产条件、设备设施安全情况;有计划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对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3）指导河东新区危险化学品登记工作。

（4）依法依规组织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调查处理和批复结案工作，依法向社会公布事故查处情况。

（5）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综合形势分析，提出安全生产工作意见建议。指导、协调和督促各街道办（管理办公室）和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具体实施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综合目标管理和考核工作。

（6）宣传贯彻国家有关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组织、指导、协调、督促各街道办（管理办公室）和有关部门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工作。

（7）依法组织指挥和协调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能力建设,健全完善新区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

（8）全力推进新区危险化学品领域清单制管理工作。

（9）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有关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2.应急分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清单

（1）根据中、省、市的要求制定并下发年度新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重点工作计划，严格按照计划开展工作。

（2）制定年度监管执法计划，按照“三查两落实”的要求，采取“四不两直”方式，严格按计划对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开展监督检查;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专项督查、专项整治等工作。

（3）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对职责范围内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组织开展调查处理，及时、准确查清事故经过、事故原因和事故损失，查明事故性质，认定事故责任，总结事故教训，提出整改措施，并会同相关部门对事故责任者依法追究。事故调查结束后，及时批复结案，并按规定程序及时公布事故查处情况。

（4）定期召开危险化学品监管局际联席会议，分析近期危险化学品安全工作形式，指导、协调、督促各街道办（管理办公室）及相关部门落实相关安全监管措施;适时对各街道办（管理办公室）和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危险化学品监管职责情况进行督查检查。

（5）督促和指导相关企业对“三项岗位人员”开展安全培训工作，对企业“三项岗位人员”持证上岗开展专项督查检查;指导危险化学品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并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三级安全标准化评审。

（6）指导并督促相关企业严格按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规定，加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责任制;督促相关部门和各街道办（管理办公室）针对可能发生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特点和危害，进行风险辩识和评估，制定相应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督促危险化学品企业制定并及时修订事故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并定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7）按照省、市的统一部署，建立分工协调、领导挂联、会商考核、支持保障等工作机制，确保新区危险化学品清单制管理工作全面推进。

（8）完成新区党工委、管委会交办的关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的其它工作。

3.应急分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应急工作清单

（1）负责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的日常工作。

（2）负责新区危险化学品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编制和修订工作，并按照《遂宁市河东新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3）指导和督促各街道办事处（管理办公室）以及相关部门和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制定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及时进行修订。

（4）依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至少每2年组织1次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督促危险化学品企业至少每半年组织1次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

（5）负责设立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专家组，组织专家开展应急救援技术服务工作。

（6）进一步规范应急处置要求，制定危险化学品事故接处警和应急处置规程，先完善现场处置程序，探索建立专业现场指挥官制度;坚持以人为本、科学施救、安全施救、有序施救，有效防控处置过程风险，推动实施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专业化应急处置。

4.应急分局主要领导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清单

（1）认真贯彻执行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和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

（2）定期主持召开党支部会研究新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
（3）定期调研检查新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分析安全生产综合形势，并向河东新区管委会领导提出工作意见建议。

（4）督促各街道办（管理办公室）和有关部门依职责开展危险化学品综合治理及专项整治工作。

（5）安排部署新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巡查、督查、考核等工作。
（6）明确股室“三定”，明确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管和应急救援职责。

（7）批准并签发年度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执法计划。

（8）依法组织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9）依法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调查处理，并向社会公布新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查处情况。

（10）依法监督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

（11）督促、指导新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救援，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建设。

（12）督促、指导编制新区危险化学品专项预案。

（13）完成新区党工委、管委会交办的关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的其他工作任务。

5.应急分局危险化学品分管领导安全监管工作清单

（1）认真贯彻执行局党支部会议关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相关决定。

（2）安排部署年度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

（3）审核年度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执法计划。

（4）牵头组织编制新区危险化学品专项预案。

（5）督促、指导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

（6）牵头组织职责范围内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和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7）协调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应急预案演练。

（8）依法组织或参与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调查处理。

（9）组织和指导新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宣传和培训工作。

（10）组织和指导职责范围内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举报调查处理。

（11）指导股室依法依规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

（12）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有关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13）局主要领导交办关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其它事项。

6.应急分局危险化学品监管股室安全监管工作清单

（1）配合市应急管理局开展职责范围内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和安全设施设计审查。
（2）严格按照年度监管执法计划对危险化学品企业开展监督检查。

（3）依法监督检查危险化学品企业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4）依法监督检查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条件、设备设施安全情况。

（5）依法对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6）配合市应急管理局开展危险化学品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机构负责人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工作。

（7）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举报情况调查处理。

（8）督促、指导危险化学品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并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三级安全标准化初审。

（9）组织开展新区危险化学品应急预案演练。

（10）参与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11）参与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调查处理。

（12）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有关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13）完成局领导交办的关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其它事项。

（二）发改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1.发改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责任清单

（1）会同有关行业管理部门贯彻落实产业政策，限制和减少落后技术。工艺、设备和材料的使用，支持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的基础设施和保障能力建设。

（2）在相关投资项目审批、核准批复文件中，在职责范围内依法依规提出安全生产要求并将项目信息通过在线平台及时推送至行业主管部门和行政审批部门以及安全生产监管部门。

（3）负责石油天然气、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能源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4）依法主管新区油气输送管道（不含城镇燃气管道）保护工作，负责油气输送管道建设安全监督管理，制定并及时修订油气输送管道事故应急预案,协调新区管道保护的重大问题。

2.发改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清单

（1）在编制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统筹安排危险化学品产业布局。

（2）依据淘汰落后产能目录，严格项目审批及核准。

（3）制定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并组织实施。
（4）指导、督促油气输送管道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依法查处危害管道安全的违法行为，

3.发改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应急工作清单

（1）制定并及时修订天然气(含长途运输管道)事故应急预案。

（2）按照应急预案，组织或参与事故救援，根据市政府指定组织或参与相关事故的调查处理。

（3）配合相关部门制定危险化学品事故接处警和应急处置规程，完善现场处置程序。

（三）经合局危险化学品安全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1.经合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责任清单

（1）负责经信、商贸等行业(系统)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在行业规划、标准规范、技术改造、推进过剩产能退出。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统筹考虑安全生产工作。

（2）负责职责范围内成品油、化工等行业(系统)安全生产的行业管理。

（3）负责将技术改造、技术创新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审查手续作为办理相关项目的核准、备案、竣工验收的重要依据；充分利用好各种专项经费，保障安全技术措施的有效落实;支持先进工艺技术，对不符合有关安全标准，安全性能低下，职业危害严重，危及安全生产的落后技术、工艺和装备要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予以强制性淘汰。

（4）鼓励和引导企业研发、采用先进适用的安全技术和产品，鼓励安全生产适用技术和新装备、新工艺、新标准的推广应用。

（5）负责牵头依法查处擅自从事成品油经营的非法行为;在职能范围内组织、配合查处其他非法生产经营行为。

2.经合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清单

（1）严格行业规范和准入管理,加强源头管控，制定区域产业转移政策;牵头组织实施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工作。

（2）全面摸排危险化学品风险，建立和完善新区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分布档案;在职责范围内组织或参与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工作；督促企业落实有关安全管理制度和措施，监督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加强对危险源的管控。

（3）实施危险化学品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淘汰落后工艺和产能，组织实施化工企业关闭退出工作。鼓励和引导企业研发、采用先进适用的安全技术和产品。鼓励安全生产适用技术和新装备、新工艺、新标准的推广应用。

（4）把安全检测监控、安全避险、安全保护、个人防护、灾害监控、特种安全设施及应急救援等安全生产专用设备的研发制造，作为安全产业加以培育，为危险化学品行业信息化建设提供业务指导。

（5）牵头开展成品油经营“打非治违”工作。

3.经合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应急工作清单

（1）制定并及时修订应急救援物资供应保障预案及事故企业周边企业人员疏散预案，组织应急救援器材和物资的调配。

（2）按照应急预案，组织或参与事故救援，根据新区管委会指定组织或参与相关事故的调查处理。

（3）联合相关部门制定危险化学品事故接处警和应急处置规程，完善现场处置程序，探索建立专业现场指挥官制度，坚持以人为本科学施救、安全施救、有序施救，有效防控处置过程风险，推动实施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专业化应急处置。

（四）公安分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1.公安分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责任清单

（1）负责危险化学品公共安全管理，依法审查、核发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购买凭证、准购证和第二、第三类运输证。

（2）对相应危险化学品持证单位及个人购买、运输、储存、使用剧毒化学品及其执行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管检查。

（3）负责民用爆炸物品和烟花爆竹公共安全管理，依法审查、核发民用爆炸物品准购证和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烟花爆竹燃放许可证，对民用爆炸物品、烟花爆竹的道路运输实施安全监督检查，打击无证运输、买卖、使用民用爆炸物品和侦查非法生产、买卖、储存、运输、邮寄烟花爆竹行为;负责爆破作业的安全管理。

（4）负责接收对公众发现、捡拾的无主危险化学品。需要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交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组织其认定的专业单位进行处理，或者交由有关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行处理。

2.公安分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清单

（1）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核发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购买凭证、准购证和第二、第三类运输证。
（2）组织开展民用爆炸物品和烟花爆竹专项整治工作及“打非治违”工作，在职责范围内参与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工作;监督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加强对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监控。

（3）在职责范围内组织对无主危险化学品处置工作。

3.公安分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应急工作清单

（1）制定并及时修订本部门应急预案，负责制定人员疏散和事故现场警戒预案。

（2）按照应急预案，组织或参与事故救援，根据市政府指定组织或参与相关事故的调查处理。

（3）配合相关部门制定危险化学品事故接处警和应急处置规程，完善现场处置程序。

（4）组织警力对事故可能危及区域内人员进行疏散撤离，负责现场警戒，维护现场秩序，对人员撤离区域和安置点进行治安管理。

（5）做好寄递渠道危险化学品整治以及其他禁寄物品的专项查验及违法行为查处工作。
（五）建设交运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1.建设交运局（交通）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责任清单

（1）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水路运输的许可以及运输工具的安全管理，对危险化学品道路、水路运输安全实施监督。

（2）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水路运输企业驾驶人员、船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申报人员、集装箱装箱现场检查员的资格认定。

2.建设交运局（交通）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清单

（1）制定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并组织实施;督促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企业建立货物运输车辆、人员、罐体及单据查验制度，严把装卸关;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打非治违”工作。

（2）指导和督促危险化学品运输企业开展安全培训工作。

（3）协助行业主管部门督促大型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使用行驶记录仪、车载监测监控系统、地理位置定位系统，加强动态监管。
3.建设交运局（交通）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应急工作清单

（1）制定并及时修订本部门应急预案。

（2）按照应急预案，组织或参与事故救援，根据新区管委会指定组织或参与相关事故的调查处理。

（3）配合相关部门制定危险化学品事故接处警和应急处置规程，完善现场处置程序。

（4）组织事故现场应急救援物资和人员的运送，配合相关部门进行现场处置。

（六）市场监管分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1.市场监管分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责任清单

（1）负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容器和烟花爆竹的质量监督检查，按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对列入生产许可证管理范围的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容器严格行政许可，加强证后监管。

（2）依据有关部门的许可证件，核发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运输企业营业执照;查处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违法采购危险化学品的行为。

（3）配合有关部门监督管理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品等危险物品的市场经营活动;配合有关部门依法取缔和打击非法、违法经营危险物品行为;配合有关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对被有关部门撤销许可的企业，依法督促其办理变更经营范围或注销登记;配合有关部门依法查处取缔未经安全生产(经营)许可的企业。

（4）负责危险化学品企业特种设备，包括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和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等特种设备的生产、使用、检验检测等安全监察。

（5）负责危险化学品所使用的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及检验检测机构的行政许可和监督管理工作。

（6）负责危险化学品企业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和重点监控特种设备的监督管理工作，督促有关单位对事故隐患进行整治。查处特种设备生产、使用、检验的违法行为。

（7）负责危险化学品企业所涉及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的持证上岗工作的监督管理。

2.市场监管分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清单

（1）定期开展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和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等特种设备的专项检查。

（2）依法核发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运输企业营业执照。
（3）在职责范围内参与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成品油经营“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4）制定年度监管监察计划，组织开展特种设备监管执法。

（5）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对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及检验检测机构实施行政许可及监督管理工作。

（6）组织开展特种设备事故隐患和重点监控特种设备事故隐患专项整治行动及“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7）督促和指导危险化学品企业开展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培训及持证上岗工作。

3.市场监管分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应急工作清单

（1）依法组织制定新区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建立或者纳入相应的应急处置与救援体系。

（2）按照应急预案，组织或参与事故救援，根据新区管委会指定组织或参与相关事故的调查处理。

（3）配合相关部门制定危险化学品事故接处警和应急处置规程，完善现场处置程序。

（4）指导和督促相关单位制定特种设各使用单位应当制定特种设备事故应急专项预案，并定期进行应急演练。

（七）生态环境分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1.生态环境分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责任清单

（1）负责废弃危险化学品处置的监督管理。

（2）组织危险化学品的环境危害性鉴定和环境风险程度评估，确定实施重点环境管理的危险化学品，负责危险化学品环境管理登记和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

（3）依照职责分工调查相关危险化学品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负责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的应急环境监测。

2.生态环境分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清单

（1）指导和督促危险化学品企业按照“谁产生、谁处置”的原则，及时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定期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等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处置专项检查。

（2）定期开展危险化学品企业环境危害性鉴定和环境风险程度评估及环境管理登记工作。

（3）组织调查相关危险化学品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并依法处理。

3.生态环境分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应急工作清单

（1）负责制定危险化学品环境污染事故监测与环境危害控制应急预案。

（2）按照应急预案，组织或参与事故救援，根据新区管委会指定组织或参与相关事故的调查处理。及时测定事故现场环境危害的成分和程度:对可能存在较长时间环境影响的区域发出警告，提出控制措施并进行实时监测: 事故得到控制后指导进行现场遗留危险物质的善后处置。

（3）配合相关部门制定危险化学品事故接处警和应急处置规程，完善现场处置程序。

（4）严格管控事故企业危险化学品现场处置， 严防危险化学品安全事故引发环保事故。

（八）消防大队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1.消防大队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责任清单

（1）监督指导危险化学品企业消防工作。

（2）负责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3）监督检查危险化学品企业消防安全工作。

2.消防大队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清单

（1）对危险化学品企业实施日常消防安全监督检查。

（2）对危险化学品企业专（兼）职消防队进行业务指导。

（3）组织宣传消防法律、法规的宣传，并督促、指导危险化学品企业做好消防宣传教育工作。

3.消防大队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应急工作清单

（1）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事故综合救援工作。

（2）负责确定救援现场警戒区,制定天火扑救方案，扑灭事故现场火灾，控制另燃、易爆、有毒物质泄漏和有关设备容器的冷却。

（3）事故得到控制后，及时组织开展洗消工作。

（4）组织开展对伤员的搜救工作。
（九）建设交运局（建设领域）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1.负责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中涉及房屋建筑、市政工程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督促危险化学品企业严格执行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竣工验收的国家标准、规范。

2.负责危险化学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有关建设工程消防施工的监督管理。

3.牵头负责燃气汽车加注站的安全监管工作;负责城镇燃气经营、输配的安全监督管理，承担城市燃气门站类以内城镇燃气管道安全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4.负责制定本单位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按照预案分工参与事故应急救援。

（十）社事群工局（卫健领域）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1.负责卫生系统、医药领域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督促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危险物品、医疗废弃物等的安全管理和处置工作。

2.负责危险化学品毒性鉴定的管理。

3.参与组织突发生产安全事故的医疗救援;负责生产安全事故的医疗救援工作。

4.负责制定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并组织实施。
（十一）社事群工局（教育领域）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1.将危险化学品安全教育纳入学校教育内容，指导学校、单位和教育设施开展安全教育活动，普及安全知识。

2.负责教育系统的使用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拟定学校危险化学品安全工作的有关规章制度并指导实施。

3.在职责范围内指导各类学校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检查，组织、协调、督促消除安全隐患。

4.负责制定本单位事故应急预案，按照预案分工参与事故应急救援。

（十二）发改局（农业领域）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1.负责对含危险化学品的农药使用实施安全监督管理。

2.在职责范围内组织实施包含危险化学品的农药使用安全的专项整治；参与编制和组织实施含危险化学品的农药使用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十三）发改局（气象领域）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1.负责重大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报、警报工作，及时发布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及时将重大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通报有关部门及有关危险化学品企业。

2.负责对接市气象局做好雷电灾类的安全防御的组织管理工作，定期组织对危险化学品企业防面设施的安全检查及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检测。

3.负责制定应急气象服务预案，对接市气象部门，及时传达灾害预警，负责为事故现场提供风向、风速、温度、气压、湿度、雨量等气象资料。
（十四）行政审批局危险化学品行政许可责任清单

1.依照《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的规定，在职责范围内对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颁发《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依照《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对危险化学品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实施“三同时”审查出具审查意见。

2.职责范围内核发危险化学品（不含仓储、生产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3.对危险化学品行政许可事项需要进行现场核查的，及时组织通知应急分局一同到现场开展勘验。

（十五）交警一大队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通行监管责任清单

1.划定禁止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通行区域，进一步先善危险化学品禁止通行标志，监督检查运输企业在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或罐体按规定安装和喷涂安全警示标志，并对相应持证单位及个人购买、运输、储存、使用剧毒化学品及其执行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核发剧毒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购买凭证。准购证、运输证、剧毒化学品和放射性物品公路运输通行证。

3.制定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并组织实施，在职责范围内开展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管控和日常监管工作。
五、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清单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1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企业承担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一）遵守《安全生产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规程、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二）具备《安全生产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保障危险化学品企业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按照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专门用于改善安全生产条件。

(三)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四)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五)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六)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安全评价。

(七)组织对安全设施进行验收。

(八)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定期检测。

(九)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十)对重大危险源登记建档,进行定期检测、评估、监控，并制定应急预案，告知从业人员和相关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应当采取的应急措施。

(十一)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安排用于配备劳动防护用品、进行安全生产培训的经费。

(十二)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

(十三)有重大安全生产隐患和行为的，立即停止生产，排除隐患。将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情况每季度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书面报告。

(十四)免费为每位职工发放危险化学品安全手册。

(十五)积极采用先进的工艺装备，利用有效的管理技术和手段，加强生产经营活动过程的监测监控，及时制止不安全行为和消除安全隐患，确保生产经营活动安全。

(十六)不得将生产经营的项目及有关业务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单位或个人,不得将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场所设备、设施出租给他人使用，生产经营单位也不得租赁使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场所、设备、设施。

(十七)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建立健全各级负责人、各部门、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目标管理、投入、奖惩、技术措施审批、培训、办公会议制度、安全检查制度、事故报告于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各种设备、设施检查维修制度，制定作业规程和操作规程。

(十八)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或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和可能产生职业病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

(十九)在编制生产建设长远发展规划和年度生产建设计划时，编制安全技术发展规划和安全技术措施计划。

(二十)制定停工停产期间的安全技术措施。

(二十一)建立应急救援组织，编制应急救援预案，储备应急救援物资、装备。进行安全避险和应急救援培训，按规定组织应急演练。此外，依法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有关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相关职责。

六、河东新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管责任（企业目录）清单

（1）遂宁市天立宏物资有限公司
	“1个”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遂宁市天立宏物资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
	遂宁市船山区永兴镇旗山村十社

	企业性质
	民营企业
	企业类别
	危险货物运输，气体存储

	企业现状
	正常
	生产能力或建设规模
	建筑面积5.69亩，年产值530万人民币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无
	其他许可证

有效期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2017年10月31日至2021年10月30日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2019年9月6日至2022年9月5日

	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
	-----
	主要安全风险
	火灾、爆炸、交通事故

	上级公司
	-----
	其他需要备注的情况
	-----

	“3个”责任清单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清单

	责任单位

（部门）
	责任人类别
	职务
	姓名
	联系手机
	备注（具体责任人）

	本企业
	法定代表人
	法人
	杨  勇
	13419366666
	企业负责人

	
	实际控制人
	总经理
	杨  勇
	13419366666
	企业决策人

	
	安全管理人员
	安全科长
	黄小平
	15882536938
	具体负责本单位生产管理

	行业监管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河东新区行业主管部门
	行业监管领导
	建设交运局

局长
	陈  勇
	13882514438
	

	
	行业监管

分管领导
	建设交运局

副局长
	敬  诗
	15082565803
	

	
	行业监管股室负责人
	股室负责人
	云  雷
	15282530355
	

	河东新区配合监管部门应急分局
	综合监管领导
	应急分局局长
	胥洪鸽
	13982549626
	

	
	综合监管

分管领导
	应急分局

副局长
	徐  胜
	13982588849
	

	
	综合监管股室负责人
	安全生产股

股长
	刘  林
	18398199699
	

	
	综合监管人
	工作人员
	赵勉菱
	18781677311
	

	属地监管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街道办事处监管联系人
	监管领导
	科教园管理办公室主任
	税正国
	13619083328
	

	
	监管分管领导
	科教园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王  琴
	13882581873
	

	河东新区管委会
	管委会行业

监管领导
	河东新区

管委会副主任
	税清安
	13909065886
	

	
	管委会综合

监管领导
	河东新区

管委会副主任
	白辉龙
	13980183269
	


（2）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液化气遂宁分公司
	“1个”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液化气遂宁分公司
	企业地址
	遂宁市五彩缤纷路37号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企业类别
	危险化学品经营（票据式交易）

	企业现状
	正常
	生产能力或建设规模
	昆仑燃气液化气遂宁分公司年生产能力0吨（年完成内部单位西南油气田液化气销售1万吨），建设规模0平方米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不涉及
	其他许可证

有效期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2019年12月15日-2022年12月15日

	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
	无
	主要安全风险
	槽罐车泄漏（辅助西南油气田对槽罐车入厂安检失误）

	上级公司
	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
	其他需要备注的情况
	我公司负责销售西南油气田液化气，完成销售任务，无库站、无储存设施

	“3个”责任清单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清单

	责任单位（部门）
	责任人类别
	职务
	姓名
	联系手机
	备注（具体责任人）

	本企业
	法定代表人
	经理
	赵  军
	18081598989
	企业主要负责人

	
	实际控制人
	经理
	赵  军
	18081598989
	企业主要负责人

	
	安全管理人员
	安全员
	陈  军
	13378210397
	

	企业上一级公司
	主要负责人
	总经理
	唐习锋
	
	

	
	分管责任人
	安全总监
	于崇平
	
	

	行业监管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河东新区行业主管部门
	行业监管

领导
	项目中心主任
	胡志兰
	13882590310
	

	
	行业监管股室负责人
	股室负责人
	潘虹才
	19882514416
	

	河东新区配合监管部门应急分局
	综合监管领导
	应急分局局长
	胥洪鸽
	13982549626
	

	
	综合监管

分管领导
	应急分局

副局长
	徐  胜
	13982588849
	

	
	综合监管股室负责人
	安全生产股

股长
	刘  林
	18398199699
	

	
	综合监管

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
	赵勉菱
	18781677311
	

	属地监管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街道办事处监管联系人
	监管领导
	慈音街道办事处主任
	吕雪莲
	13909066230
	

	
	监管分管

领导
	慈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彭  胡
	13778714344
	

	河东新区管委会
	管委会行业

监管领导
	河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黄  鹏
	13909065117
	

	
	管委会综合

监管领导
	河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白辉龙
	13980183269
	


（3）绵遂高速遂宁东服务区A加油站西站
	“1个”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绵遂高速遂宁东服务区A加油站

西站
	企业地址
	遂宁市船山区仁里镇乘龙村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企业类别
	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

	企业现状
	正常
	生产能力或建设规模
	建设面积2.2亩，年销售9700万元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不涉及
	其他许可证

有效期
	成品油经营许可证

2019年5月9日-2024年5月8日

危险化品营许可证

2017年8月29日-2020年8月28日

	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
	二级
	主要安全风险
	火灾、爆炸、交通事故

	上级公司
	四川遂宁销售分公司
	其他需要备注的情况
	--

	“3个”责任清单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清单

	责任单位（部门）
	责任人类别
	职务
	姓名
	联系手机
	备注（具体责任人）

	本企业
	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
	黄奇山
	13518105128
	企业主要负责人

	
	实际控制人
	站经理
	邹  乐
	13684423549
	

	
	安全管理人员
	安全员
	薛建波
	13649017871
	

	行业监管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河东新区行业主管部门
	行业监管领导
	项目中心主任
	胡志兰
	13882590310
	

	
	行业监管股室负责人
	股室负责人
	潘虹才
	19882514416
	

	河东新区配合监管部门应急分局
	综合监管领导
	应急分局局长
	胥洪鸽
	13982549626
	

	
	综合监管

分管领导
	应急分局

副局长
	徐  胜
	13982588849
	

	
	综合监管股室负责人
	安全生产股

股长
	刘  林
	18398199699
	

	
	综合监管

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
	赵勉菱
	18781677311
	

	属地监管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街道办事处监管联系人
	监管领导
	灵泉街道办事处主任
	王  喜
	13982574801
	

	
	监管分管领导
	灵泉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姚  进
	15982560073
	

	河东新区管委会
	管委会行业

监管领导
	河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黄  鹏
	13909065117
	

	
	管委会综合

监管领导
	河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白辉龙
	13980183269
	


（4）绵遂高速遂宁东服务区B加油站东站

	“1个”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绵遂高速遂宁东服务区B加油站

东站
	企业地址
	遂宁市船山区仁里镇乘龙村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企业类别
	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

	企业现状
	正常
	生产能力或建设规模
	建设面积2.2亩，年销售9800万元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不涉及
	其他许可证

有效期
	成品油经营许可证

2019年5月9日—2024年5月8日

危险化品营许可证

2017年8月29日-2020年8月28日

	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
	二级
	主要安全风险
	火灾、爆炸、交通事故

	上级公司
	四川遂宁销售分公司
	其他需要备注的情况
	--

	“3个”责任清单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清单

	责任单位（部门）
	责任人类别
	职务
	姓名
	联系手机
	备注（具体责任人）

	本企业
	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
	黄奇山
	13518105128
	企业主要负责人

	
	实际控制人
	站经理
	邹  乐
	13684423549
	

	
	安全管理人员
	安全员
	薛建波
	13649017871
	

	行业监管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河东新区行业主管部门
	行业监管

领导
	项目中心主任
	胡志兰
	13882590310
	

	
	行业监管股室负责人
	股室负责人
	潘虹才
	19882514416
	

	河东新区配合监管部门应急分局
	综合监管

领导
	应急分局局长
	胥洪鸽
	13982549626
	

	
	综合监管

分管领导
	应急分局

副局长
	徐  胜
	13982588849
	

	
	综合监管股室负责人
	安全生产股

股长
	刘  林
	18398199699
	

	
	综合监管

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
	赵勉菱
	18781677311
	

	属地监管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街道办事处监管联系人
	监管领导
	灵泉街道办事处主任
	王  喜
	13982574801
	

	
	监管分管领导
	灵泉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姚  进
	15982560073
	

	河东新区管委会
	管委会行业

监管领导
	河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黄  鹏
	13909065117
	

	
	管委会综合

监管领导
	河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白辉龙
	13980183269
	


（5）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遂宁销售分公司大拇山加油站

	“1个”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遂宁销售分公司大拇山加油站
	企业地址
	遂宁市船山区永兴镇旗山村十社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企业类别
	危险化学品行业

	企业现状
	正常经营
	生产能力或建设规模
	大拇山加油站占地面积4709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279.4平方米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无
	其他许可证

有效期
	成品油经营许可证2019年5月9日至2024年5月8日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2017年8月29日至2020年8月28日

	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
	二级
	主要安全风险
	火灾、爆炸

	上级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遂宁销售分公司
	其他需要备注的情况
	

	“3个”责任清单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清单

	责任单位（部门）
	责任人类别
	职务
	姓名
	联系手机
	备注（具体责任人）

	本企业
	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
	黄奇山
	
	

	
	实际控制人
	油站经理
	王志阳
	18782510045
	

	
	安全管理人员
	安全员
	彭  兰
	15282538861
	

	行业监管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河东新区行业主管部门
	行业监管

领导
	项目中心

主任
	胡志兰
	13882590310
	

	
	行业监管股室

负责人
	股室负责人
	潘虹才
	19882514416
	

	河东新区配合监管部门应急分局
	综合监管

领导
	应急分局局长
	胥洪鸽
	13982549626
	

	
	综合监管

分管领导
	应急分局

副局长
	徐  胜
	13982588849
	

	
	综合监管股室

负责人
	安全生产股

股长
	刘  林
	18398199699
	

	
	综合监管

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
	赵勉菱
	18781677311
	

	属地监管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街道办事处监管联系人
	监管领导
	科教园管理办公室主任
	税正国
	13619083328
	

	
	监管分管

领导
	科教园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王  琴
	13882581873
	

	河东新区管委会
	管委会行业

监管领导
	河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黄  鹏
	13909065117
	

	
	管委会综合

监管领导
	河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白辉龙
	13980183269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遂宁石油分公司僧家沟加油A站

	“1个”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遂宁石油分公司僧家沟加油A站
	企业地址
	遂宁市河东新区遂绵高速连接线处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企业类别
	危险化学品行业

	企业现状
	正常经营
	生产能力或建设规模
	僧家沟A站建设面积1300平方米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无
	其他许可证

有效期
	成品油经营许可证2020年3月17日至2025年3月17日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2019年5月27日至2022年5月26日

	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
	三级
	主要安全风险
	火灾、爆炸

	上级公司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石油分公司
	其他需要备注的情况
	

	“3个”责任清单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清单

	责任单位（部门）
	责任人类别
	职务
	姓名
	联系手机
	备注（具体责任人）

	本企业
	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
	毛宏志
	
	

	
	实际控制人
	油站经理
	姚  玲
	13698212485
	

	
	安全管理人员
	安全员
	唐浩淼
	18282551282
	

	行业监管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河东新区行业主管部门
	行业监管

领导
	项目中心主任
	胡志兰
	13882590310
	

	
	行业监管股室

负责人
	股室负责人
	潘虹才
	19882514416
	

	河东新区配合监管部门应急分局
	综合监管

领导
	应急分局局长
	胥洪鸽
	13982549626
	

	
	综合监管

分管领导
	应急分局

副局长
	徐  胜
	13982588849
	

	
	综合监管股室

负责人
	安全生产股

股长
	刘  林
	18398199699
	

	
	综合监管

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
	赵勉菱
	18781677311
	

	属地监管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街道办事处监管联系人
	监管领导
	灵泉街道办事处主任
	王  喜
	13982574801
	

	
	监管分管

领导
	灵泉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姚  进
	15982560073
	

	河东新区管委会
	管委会行业

监管领导
	河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黄  鹏
	13909065117
	

	
	管委会综合

监管领导
	河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白辉龙
	13980183269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遂宁石油分公司僧家沟加油B站

	“1个”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遂宁石油分公司僧家沟加油B站
	企业地址
	遂宁市河东新区遂绵高速连接线处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企业类别
	危险化学品行业

	企业现状
	正常经营
	生产能力或建设规模
	僧家沟B建设面积1250平方米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无
	其他许可证

有效期
	成品油经营许可证2020年3月17日至2025年3月17日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2019年5月16日至2022年5月15日

	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
	三级
	主要安全风险
	火灾、爆炸

	上级公司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石油分公司
	其他需要备注的情况
	

	“3个”责任清单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清单

	责任单位（部门）
	责任人类别
	职务
	姓名
	联系手机
	备注（具体责任人）

	本企业
	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
	毛宏志
	
	

	
	实际控制人
	油站经理
	刘  斌
	15282520490
	

	
	安全管理人员
	安全员
	张志英
	13550778853
	

	行业监管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河东新区行业主管部门
	行业监管领导
	项目中心主任
	胡志兰
	13882590310
	

	
	行业监管股室负责人
	股室负责人
	潘虹才
	19882514416
	

	河东新区配合监管部门应急分局
	综合监管领导
	应急分局局长
	胥洪鸽
	13982549626
	

	
	综合监管

分管领导
	应急分局副局长
	徐  胜
	13982588849
	

	
	综合监管股室负责人
	安全生产股股长
	刘  林
	18398199699
	

	
	综合监管

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
	赵勉菱
	18781677311
	

	属地监管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街道办事处监管联系人
	监管领导
	灵泉街道办事处主任
	王  喜
	13982574801
	

	
	监管分管

领导
	灵泉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姚  进
	15982560073
	

	河东新区管委会
	管委会行业

监管领导
	河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黄  鹏
	13909065117
	

	
	管委会综合

监管领导
	河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白辉龙
	13980183269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遂宁销售分公司仁里加油站

	“1个”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遂宁销售分公司仁里加油站
	企业地址
	遂宁市中区仁里镇罐子口村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企业类别
	危险化学品行业

	企业现状
	正常经营
	生产能力或建设规模
	仁里加油站建设面积1458平方米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无
	其他许可证

有效期
	成品油零售批准证书2019年05月09日至2024年05月08 日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2020年06月26日至2023年06月25日

	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
	二级
	主要安全风险
	火灾.爆炸

	上级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需要备注的情况
	

	“3个”责任清单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清单

	责任单位（部门）
	责任人类别
	职务
	姓名
	联系手机
	备注（具体责任人）

	本企业
	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
	黄奇山
	
	

	
	实际控制人
	油站经理
	赵艳春
	13982516973
	

	
	安全管理人员
	安全员
	唐亚丽
	18982582207
	

	行业监管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河东新区行业主管部门
	行业监管

领导
	项目中心主任
	胡志兰
	13882590310
	

	
	行业监管股室负责人
	股室负责人
	潘虹才
	19882514416
	

	河东新区配合监管部门应急分局
	综合监管

领导
	应急分局局长
	胥洪鸽
	13982549626
	

	
	综合监管

分管领导
	应急分局

副局长
	徐  胜
	13982588849
	

	
	综合监管股室负责人
	安全生产股

股长
	刘  林
	18398199699
	

	
	综合监管

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
	赵勉菱
	18781677311
	

	属地监管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街道办事处监管联系人
	监管领导
	慈音街道办事处主任
	吕雪莲
	13909066230
	

	
	监管分管

领导
	慈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彭  胡
	13778714344
	

	河东新区管委会
	管委会行业

监管领导
	河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黄  鹏
	13909065117
	

	
	管委会综合

监管领导
	河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白辉龙
	13980183269
	


遂宁安源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河东加气加油站

	“1个”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遂宁安源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河东加气加油站
	企业地址
	遂宁市仁里镇灵泉路312号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企业类别
	危险化学品经营

	企业现状
	正常
	生产能力或建设规模
	日产CNG压缩天然气万余方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无
	其他许可证

有效期
	成品油经营许可证

2017年11月3日至

2022年11月3日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2019年5月8日-2022年5月7日

	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
	三级
	主要安全风险
	油罐区、气瓶库

	上级公司
	华润万通
	其他需要备注的情况
	

	“3个”责任清单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清单

	责任单位（部门）
	责任人类别
	职务
	姓名
	联系手机
	备注（具体责任人）

	本企业
	法定代表人
	经理
	应权武
	15609069898
	企业主要负责人

	
	实际控制人
	站长
	宋发军
	15388377287
	企业主要负责人

	
	安全管理人员
	安全员
	宾  力
	13982501133
	

	企业上一级公司
	主要负责人
	总经理
	王  柯
	
	

	
	分管责任人
	安全总监
	冯  俊
	
	

	行业监管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河东新区行业主管部门
	行业监管

领导
	项目中心主任
	胡志兰
	13882590310
	

	
	行业监管股室负责人
	股室负责人
	潘虹才
	19882514416
	

	河东新区配合监管部门应急分局
	综合监管

领导
	应急分局局长
	胥洪鸽
	13982549626
	

	
	综合监管

分管领导
	应急分局

副局长
	徐  胜
	13982588849
	

	
	综合监管股室负责人
	安全生产股股长
	刘  林
	18398199699
	

	
	综合监管

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
	赵勉菱
	18781677311
	

	属地监管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街道办事处监管联系人
	监管领导
	灵泉街道办事处主任
	王  喜
	13982574801
	

	
	监管分管

领导
	灵泉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姚  进
	15982560073
	

	河东新区管委会
	管委会行业

监管领导
	河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黄  鹏
	13909065117
	

	
	管委会综合

监管领导
	河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白辉龙
	13980183269
	


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遂宁船山永兴加油站

	“1个”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遂宁船山永兴加油站
	企业地址
	遂宁市船山区永兴镇旗山社区

	企业性质
	外商投资企业分公司
	企业类别
	危险化学品行业

	企业现状
	国有企业
	生产能力或建设规模
	总面积667平方米汽油罐2个，单个罐最大储量25吨

柴油罐1个，单个罐最大储量25吨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无
	其他许可证

有效期
	成品油经营许可证2023.08.02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2022.04.11

	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
	三级
	主要安全风险
	储油罐存在安全风险

	上级公司
	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
	其他需要备注的情况
	

	“3个”责任清单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清单

	责任单位（部门）
	责任人类别
	职务
	姓名
	联系手机
	备注（具体责任人）

	本企业
	法定代表人
	大区经理
	张力川
	17711382332
	

	
	实际控制人
	油站经理
	唐毅
	18380204830
	

	
	安全管理人员
	安全员
	刘巧兰
	13388357595
	

	企业上一级公司
	主要负责人
	大区经理
	张力川
	17711382332
	

	
	分管责任人
	区域经理
	皮  睿
	13880822332
	

	行业监管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河东新区行业主管部门
	行业监管

领导
	项目中心主任
	胡志兰
	13882590310
	

	
	行业监管股室负责人
	股室负责人
	潘虹才
	19882514416
	

	河东新区配合监管部门应急分局
	综合监管

领导
	应急分局局长
	胥洪鸽
	13982549626
	

	
	综合监管

分管领导
	应急分局

副局长
	徐  胜
	13982588849
	

	
	综合监管股室负责人
	安全生产股股长
	刘  林
	18398199699
	

	
	综合监管

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
	赵勉菱
	18781677311
	

	属地监管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街道办事处监管联系人
	监管领导
	科教园管理办公室主任
	税正国
	13619083328
	

	
	监管分管

领导
	科教园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王  琴
	13882581873
	

	河东新区管委会
	管委会行业

监管领导
	河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黄  鹏
	13909065117
	

	
	管委会综合

监管领导
	河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白辉龙
	13980183269
	


	河东新区行业监管安全生产责任清单其他相关部门

	序号
	单位名称
	职位
	姓名
	联系方式

	1
	发改局
	配合监管领导
	陆国文
	13309060978

	
	
	配合监管领导
	王  鹏
	13982516655

	
	
	监管股室负责人
	刁  文
	15282559202

	2
	消防大队
	配合监管领导
	胡小卫
	15982536123

	
	
	配合监管领导
	张  鹏
	13795886667

	
	
	监管股室负责人
	朱  恒
	18382526627

	3
	建设交运局
	配合监管领导
	陈  勇
	13882514438

	
	
	配合监管领导
	敬  诗
	15082565803

	
	
	监管股室负责人
	刘  鑫
	18190160562

	4
	社事群工局
	配合监管领导
	漆佳国
	13982598989

	
	
	配合监管领导
	李  丹
	13419362217

	
	
	监管股室负责人
	姚  静
	18398190467

	5
	行政审批局
	配合监管领导
	杨晓军
	13909069443

	
	
	配合监管领导
	李科良
	18682519174

	
	
	监管股室负责人
	彭燕兵
	13518364627

	6
	生态环境分局
	配合监管领导
	李双志
	15388377978

	
	
	配合监管领导
	李双志
	15388377978

	
	
	监管股室负责人
	刘小兵（办公室主任）
	18282531413

	7
	市场监管分局
	配合监管领导
	王  应
	15182579966

	
	
	配合监管领导
	李玉川
	13882582526

	
	
	监管股室负责人
	李睿（特种设备）
	18682509049

	8
	公安分局
	配合监管领导
	银  波
	13882568886

	
	
	监管科室负责人
	席孝敏
	13909061119

	
	
	监管股室负责人
	肖  洁
	13982576115




